附件4

药品配送企业药品质量保证承诺书
1.配送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向医院购货方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原印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药品生产许可证》认证证书、《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开户户名、开户银行及账号、相关印章、随货通行（单）票样式，并对提供资质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资质如有到期或变更，应及时将更新后的资质提供给医院购货方。       

2.配送企业应向医院购货方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原印章的法定代表人印章或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书应注明被授权人姓名、身份证号以及授权委托范围，严格按照委托授权的范围和期限开展销售活动。

3.配送企业必须向医院购货方提供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药品。药品的包装、标识、标签、说明书等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整件药品应附药品合格证。

4.配送企业向医院购货方供货时，应同时提供相应的生产批件及加盖其质量管理部原印章的药品检验报告书。供应进口药品时，应提供加盖质量管理部原印章的《进口药品注册证》或《医药产品注册证》、《进口药品批件》及同批号《进口药品检验报告单》或注明“已抽样”的《进口药品通关单》复印件。进口血液制品应提供《生物制品进口批件》和同批号的《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复印件。

5.配送企业提供的药品因质量问题而造成医院购货方的一切损失，由配送企业负责，如双方对药品质量产生争议，以法定检验部门的检验报告为准。

6.配送企业所供应的药品有效期不得小于6个月（特殊情况另外协商）。

7.有特殊要求的药品和冷藏、冷冻药品按要求运输，保证药品质量，如有不符，医院购货方有权拒收，一切损失由配送企业承担。

8.在药品配送及时性和配送准确度方面，应保证一般药品（普通订单）24h内送达，最长不超过48h，节假日照常配送，确保满足医疗机构的用药需求；急（抢）救药品2h内送达，急用药品4h内送达；对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及短缺（或罕见）药品等，具有一定的储备量，配送时限不超过4h，并且原则上确保货票同行。严格按照计划单配送，做到精准配送。

9.在药品配送售后服务方面，应保证近效期、过期、破损、霉烂变质等药品的退换货在3个工作日内解决；药品调价若为采购平台价格变动，应当日处置。

10.配送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开具发票。发票应列明药品的通用名称、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不能全部列明的，应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并加盖供货单位发票专用章原印章，注明税票号码。

                          配送企业（盖章）：

                          法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